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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海岸巡防機關為落實執行綠色採購，特依據「機關

綠色採購推動方案」，訂定本實施計畫。  

二、綠色採購範圍及項目：  

（一）依「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」所定之第

一類 (環保標章 )、第二類 (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以

下簡稱環保署）核發證明書 )及第三類 (節能標

章、省水標章、綠建材標章 )環境保護產品。  

（二）環保署公告指定之採購項目。  

三、綠色採購目標：  

    依環保署公告之年度綠色採購目標值辦理。  

四、實施策略：  

（一）辦理綠色採購教育訓練講習等活動，並結合環境

教育時機，辦理綠色消費宣導活動。  

（二）定期於環保署綠色生活資訊網申報系統中，辦理

綠色採購申報資料之「季確認」勾選作業，比率

應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。  

（三）逐月管控綠色採購目標達成率，並適時於署務會

報、主管會報或其他會議中提報綠色採購績效結

果。  



(四 )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應優先採購產品項目，年度採

購比率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。  

五、經費編列：  

       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機關於年度預算相

關費用項下勻支。  

六、績效評核及獎勵措施：  

（一）配合環保署「綠色採購績效評核小組」年度綠色

採購之執行績效評核作業，各機關應積極彙整執

行成果資料，陳報本署彙辦。  

（二）執行綠色採購績效卓著之單位及個人，由各機關

辦理敘獎。  

 


